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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国信信扬法字（2023）第 223-1 号 

 

致：广东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广东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

指派苏伟俊、朱静璇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

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

工作报告。 

本所律师已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出具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同方

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国信信扬法字(2023)第 0095-2 号，以下简称“原法律

意见书”）、《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国

信信扬法字(2023)第 0095-1 号，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出具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国信信扬法字（2023）第 0140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出具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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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二）》（国信信扬法字（2023）第 193-1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同方瑞风节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以下简称“《问询函（三）》”），本所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更新，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

更新的内容仍然有效。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释义、声明、承诺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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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问询函（三）》问题 3 其他问题 

（1）实际控制权稳定性。根据问询回复，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一直为同方

清环，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共同控制

发行人。请发行人结合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三

人在公司的任职及管理范围、一致行动人的股份锁定和限售安排、同方股份所

属公司委派董事情况、历年董事会、股东会决议表决情况，说明发行人的实际

控制权能否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发行人未来保持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

施。 

（2）公司全称及注册地址变更。根据问询回复，发行人名称变更为“广东

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

坛镇顺业东路 33 号盛越园 1 栋 202-4 之六”。请发行人：说明变更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的背景、原因，所履行的程序及合规性；分别说明现有注册地址、办

公场所、生产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注册地址与办公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及相关风

险；说明本次变更注册地址是否涉及人员变化，说明本次变更名称涉及的相关

业务合同、业务资质变更的办理情况，综合以上情况说明变更事项对公司经营

的具体影响及相关安排。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实际控制权稳定性。结合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签订的《一致行

动协议》、三人在公司的任职及管理范围、一致行动人的股份锁定和限售安排、

同方股份所属公司委派董事情况、历年董事会、股东会决议表决情况，说明发

行人的实际控制权能否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发行人未来保持控制权稳

定的具体措施。 

1.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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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11 日，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夏云、侯蒙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甲方、乙方、丙方分别为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具体约定如下： 

“1.1 各方确认，甲方、乙方、丙方构成公司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公司经营

决策中采取一致行动，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1.2 夏云与周世强是夫妻关系，夏云承诺在公司经营决策中与周世强采取一

致行动，是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1.3 侯东明与侯蒙是父女关系，侯蒙承诺在公司经营决策中与侯东明采取一

致行动，是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2.1 各方同意，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经

营发展事宜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做出决议时，各方均应采取一致行动。  

2.2 各方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公司经营发展的相关事项向股东大会、 

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时保持一致行动。  

2.3 在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等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各方保证在公司股

东大会、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各方事先达成的内部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  

2.4 在协议有效期内，各方在参与公司的其他经营决策活动时，应均保持一

致意见。” 

“4.1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生效，若任何一方转让其在同方瑞风的全部权益且

不再担任同方瑞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协议对该转让方自动失效。” 

协议中对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夏云、侯蒙的一致行动安排作出了明确

的约定，明确了侯东明、周世强和王四海作为共同实际控制人，夏云和侯蒙作为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根据上述条款规定，协议经签署即生效，对各方有法

律约束力，直至任何一方转让其在同方瑞风的全部权益且不再担任同方瑞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该协议对该转让方失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侯东明持有发行人 23.47%股份，周世强



6 

 

持有发行人 18.79%股份，王四海持有发行人 12.86%股份，夏云持有发行人 1.41%

的股份，侯蒙持有发行人 0.16%的股份，五人合计持有公司 56.69%的股份，侯

东明、周世强和王四海三人能共同控制的公司股份达到 56.69%，超过 50%。 

在不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本次发行后持股比例为 44.75%，除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发行人第一

大股东同方清环在本次发行后持股比例为 19.02%，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本

次发行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股份比例始终高于第一大股东同

方清环 25%以上。 

2.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在公司的任职及管理范围 

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在公司任职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现任职务 任职公司期间 供职公司期限 

1 侯东明 董事、总经理 2007 年 6 月至今 16 年以上 

2 周世强 董事、副总经理 2007 年 6 月至今 16 年以上 

3 王四海 董事、副总经理 2009 年 8 月至今 14 年以上 

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主要由侯东明、周世强和王四海负责，侯东明分管销售，

周世强分管采购，王四海分管研发、技术，三人系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侯东明长

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和总经理，周世强长期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事

和副总经理，王四海长期担任公司董事和副总经理，三人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

具有重大影响。 

3.一致行动人的股份锁定和限售安排 

2023 年 12 月 15 日，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夏云、侯蒙签署了《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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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股份

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人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自发行人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及/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

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在锁定期满后，若本承诺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北

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

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三、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自

发行人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

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四、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 

五、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为

竞价交易，以及符合北交所规定的大宗交易、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等交易方式。 

六、发行人股票在北交所上市后，本人计划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当及时通

知发行人，在本人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按照中国

证监会、北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依照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证券监管主管机关、北交所发布的信息披露规则和制度，本承诺人不需

承担披露义务的情况除外。” 

2023 年 5 月 24 日，公司申请限售股票共计 24,310,91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52%，涉及自愿限售股东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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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

东

姓

名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实际

控制

人或

其一

致行

动人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的亲

属，如

是，说

明亲属

关系 

是否为

公开发

行前直

接持有

10%以

上股份

的股东 

是否为

公开发

行前未

直接持

有但可

实际支

配 10%

以上股

份表决

权的相

关主体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

员 任职

情况 

截止 2023

年 5 月 22

日持股数

量 

本次自愿

限售前已

处于限售

登记状态

的股票数

量 

本次自愿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限

售股数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总限售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自愿限售期间 

本次限

售后该

股东所

持的无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1 

侯

东

明 

是 本人 是 否 
董事、总

经理 
14,079,146 10,559,360 3,519,786 5.8663% 23.4652% 

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2 日）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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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市之日或公开发

行并在北交所上市事

项终止之日 

2 

周

世

强 

是 本人 是 否 
董事、副

总经理 
11,276,167 8,457,126 2,819,041 4.6984% 18.7936% 

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2 日）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或公开发

行并在北交所上市事

项终止之日 

0 

3 

王

四

海 

是 本人 是 否 
董事、副

总经理 
7,713,647 5,785,236 1,928,411 3,2140% 12.8561% 

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2 日）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或公开发

行并在北交所上市事

项终止之日 

0 

4 夏 是 周世强 否 否 无 844,002 844,002 0 0% 1.4067% 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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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配偶 月 22 日）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或公开发

行并在北交所上市事

项终止之日 

5 
侯

蒙 
是 

侯东明

子女 
否 否 

董事会

秘书 
98,788 98,788 0 0% 0.1646% 

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2 日）次日起至完

成股票发行并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或公开发

行并在北交所上市事

项终止之日 

0 

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终止的，股东可以申请解除自愿限售；完成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股东及所持股份将按照《上市规则》第 2.4.3 条的规定自上市之日起进行法定限售，该部分股份不再作为自愿限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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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方股份所属公司委派董事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许勇为同方清环的董事兼经理，是同方股份下属同方清环委派

至发行人的董事，其未在发行人处担任除董事以外的职务，不参与发行人的日常

经营管理事务。除许勇外，同方股份及其所属公司未向发行人委派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会共有 9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独立董事，9 名董事中同方股份及其所属公司委派的仅有 1 名，未对发行人董

事会形成控制。 

5.历年董事会、股东会决议表决情况 

（1）董事会 

发行人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召开的历次董事会的决策

情况如下： 

序号 召开日期 董事会会议届次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是否表决一致 

1 2020/1/6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是 

2 2020/4/16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是 

3 2020/4/20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是 

4 2020/6/10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是 

5 2020/8/17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是 

6 2021/1/1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是 

7 2021/4/16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是 

8 2021/8/20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是 

9 2022/1/4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是 

10 2022/1/2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是 

11 2022/4/28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是 

12 2022/8/19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是 

13 2022/9/21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是 

14 2022/12/12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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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3/3/10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是 

16 2023/4/1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是 

17 2023/4/25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是 

18 2023/5/6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是 

19 2023/6/13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是 

20 2023/8/25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是 

21 2023/9/6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是 

22 2023/10/20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是 

23 2023/10/27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是 

24 2023/11/3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是 

发行人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历次董事会的全部议案，除

因回避表决导致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外，作为董事的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的表决意见均一致，且与董事会审议结果一致。 

（2）股东大会 

发行人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召开的历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情况如下： 

序号 召开日期 会议名称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

否表决一致 

1 2020/1/21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2 2020/5/7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3 2020/5/8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是 

4 2020/6/27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5 2021/1/28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6 2021/5/7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是 

7 2022/1/21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8 2022/5/23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是 

9 2022/10/10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10 2022/12/28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11 2023/3/29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12 2023 / 4 /26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13 2023/5/18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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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召开日期 会议名称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

否表决一致 

14 2023/5/29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15 2023/6/30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是 

发行人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历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保持一致意见，不存在分歧的情况，且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表决意见均与股东大会审议结果一致。 

6.发行人的实际控制权能否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发行人未来保持

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施 

（1）发行人的实际控制权能否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侯东明、周世强和王四海三人一直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三

人合计控制发行人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比例始终超过 50%，《一致行动协议》的有

效期为长期；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主要由侯东明、周世强和王四海负责，侯东明

长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和总经理，周世强长期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

事和副总经理，王四海长期担任公司董事和副总经理，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决策具

有重大影响。 

在不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发行人主要股东在本次发行前后的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担任职务 持股数量（万股） 
本次发行前持

股比例 

本次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同方清环 无 1,445.41 24.09% 19.02% 

2 侯东明 董事、总经理 1,407.91 23.47% 18.53% 

3 周世强 董事、副总经理 1,127.62 18.79% 14.84% 

4 王四海 董事、副总经理 771.36 12.86% 10.15% 

5 齐勉 董事、副总经理 440.77 7.35% 5.80% 

6 张海燕 无 213.31 3.56%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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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立 监事会主席 173.45 2.89% 2.28% 

8 
北京环投泰合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无 115.65 1.93% 1.52% 

9 夏云 无 84.4 1.41% 1.11% 

10 侯凌芸 副总经理 17.02 0.28% 0.22% 

11 王聪 副总经理 17.02 0.28% 0.22%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合

计为 56.69%，发行后持股比例为 44.75%，除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发行

人第一大股东同方清环在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为 24.09%，发行后持股比例为

19.02%，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本次发行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

制的股份比例始终高于第一大股东同方清环 25%以上。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现有

股东不存在持有的股份数超过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数的情况。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名下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为其实际持有，其所持发行人股份

均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可能导致发行人控制

权变化的重大权属纠纷。 

因此，发行人的控制权在本次发行后可预期期限内具有稳定性。 

（2）发行人未来保持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施 

发行人为保持上市后控制权的稳定，采取的有效措施如下： 

①相关协议安排 

为维持一致行动关系的稳定，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

议》的有效期为长期有效。 

②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愿限售承诺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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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出具不谋求控制权以及限售承诺 

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同方清环出具《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函》“同方瑞风股

票上市后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会以增持同方瑞风股份或与任何其他第三方实际

形成一致行动和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做出其他安排等任何方式，成为同方瑞风的

实际控制人或谋求对同方瑞风的实际控制权。” 

同方股份也出具了相关说明“同方瑞风上市后 3 年内，同方股份及同方清环

不谋求公司控制权，同方清环没有大额减持该公司股份的计划。” 

此外，同方清环已出具限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综上，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为长期有效，实际

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无法在上市后 36 个月内进行减持；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同方

清环已出具不谋求控制权及限售的承诺，且其无法在上市后 12 个月内进行减持，

发行人采取的保持上市后控制权稳定的措施合理、有效。 

（二）公司全称及注册地址变更。说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的背景、

原因，所履行的程序及合规性；分别说明现有注册地址、办公场所、生产经营

场所，是否存在注册地址与办公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及相关风险；说明本次变更

注册地址是否涉及人员变化，说明本次变更名称涉及的相关业务合同、业务资

质变更的办理情况，综合以上情况说明变更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及相关

安排。 

1.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的背景、原因，所履行的程序及合规性 

（1）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的背景、原因 

本次变更前发行人的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大道东 290 号保

利大都汇 3 栋办公楼(3 栋办公楼)412 房，部分管理人员在广州经营场所办公，

发行人主要生产基地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五沙居委会顺番公路五沙路段 13 号

即顺德分公司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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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较快，公司现有经营场所不能适应公司业务快速发展需

要。为了更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拟在顺德区购置土地建设自有生产基地，

于 2023 年 6 月 5 日与佛山市顺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广东省

佛山市顺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启动区 D-XB-10-04-B-26-7 地块投资开发

建设协议》，并于同日与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公司计划后续将以佛山市顺德区作为主要的经营和生产场所，根据双

方的合作安排及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公司将注册地址变更至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杏坛镇顺业东路 33号盛越园 1栋 202-4之六（住所申报）（仅作办公用途）。 

本次变更前发行人名称为广州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注册地址

变更至佛山市顺德区，登记机关变更为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行人不

再属于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管辖，因此将名称中的“广州”变更为“广东”。 

（2）履行的程序及合规性 

2023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出席和授权出席会

议的董事 5 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迁址暨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名称的议案》，

并将该议案提交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和授权出

席会议的股东共 29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9,229,78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72%。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迁址暨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名称

的议案》。 

2023 年 9 月 21 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的迁出申请，2023 年

10 月 10 日，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

公司的更名及变更注册地址事宜，并于当日向公司换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综上所述，公司对于更名事项履行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的规定，且公司已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程序，更名程序合法合规。 

2.现有注册地址、办公场所、生产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注册地址与办公地

址不一致的问题及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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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注册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业东路 33 号盛越园 1 栋

202-4之六（住所申报）（仅作办公用途），广州分公司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番禺

区钟村街汉兴东路 10 号 412 房，顺德分公司注册地址为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五沙

居委会顺番公路五沙路段 13 号。发行人办公场所及主要生产经营场所为佛山市

顺德区大良五沙居委会顺番公路五沙路段 13号，此地址为顺德分公司的注册地。 

综上，发行人及其分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一致，发行人不存在注

册地址与办公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及被处罚的相关风险。 

3.本次变更注册地址是否涉及人员变化，本次变更名称涉及的相关业务合

同、业务资质变更的办理情况 

发行人本次变更注册地址是由于与佛山市顺德区进行合作的需求，不涉及发

行人生产经营场所的变动，未涉及人员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二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

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

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变更名称无需变更相关的有效业务合同，相关业务合同继续

有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已提交高新技术企业的名称变更申请，

其余资质尚未进行名称变更。发行人本次仅涉及名称变更，不涉及业务经营范围、

生产技术活动、人员等实质性变更，预计相关资质变更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发行

人资质证书更名手续尚未办理完成，但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拥有或使用的法律障碍

和风险，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变更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及相关安排 

如前所述，本次变更事项所履行的程序合法合规，且不存在现有注册地址与

办公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及相关风险。本次变更事项涉及变更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

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未发生变更，公司人员未发生变动，相关有效的业务合同无需

变更，上述名称及注册地址变更事宜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三）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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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协同发行人保荐机构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实际控制权稳定性 

（1）查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2）查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查阅发

行人限售相关文件； 

（3）查阅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历次董事变动材料，了解同方股份向发行人

委派人员的情况； 

（4）查阅发行人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历次董事会、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 

（5）查阅同方清环出具的《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函》，同方股份出具相关

说明文件。 

2.公司全称及注册地址变更 

（1）查阅发行人审议本次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名称事宜之相关董事会、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 

（2）查阅发行人及其分公司最新的营业执照及工商变更资料； 

（3）查阅发行人资质变更资料； 

（4）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 

（四）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实际控制权稳定性 

（1）结合侯东明、周世强、王四海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三人在公司

的任职及管理范围、一致行动人的股份锁定和限售安排、同方股份所属公司委派

董事情况、历年董事会、股东会决议表决等情况，发行人的实际控制权能在可预

期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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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已采取协议安排、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愿限售承诺、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出具不谋求控制权以及限售承诺等措施，发行人采取的保持上

市后控制权稳定的措施合理、有效。 

2.公司全称及注册地址变更 

（1）发行人本次变更注册地址是由于与佛山市顺德区进行合作的需求，不

涉及发行人生产经营场所的变动，未涉及人员变化，发行人本次变更事项所履行

的程序合法合规； 

（2）发行人及其分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一致，发行人不存在注

册地址与办公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及被处罚的相关风险； 

（3）发行人本次变更注册地址未涉及人员变化，相关有效的业务合同无需

变更，发行人部分资质证书更名手续尚未办理完成，但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拥有或

使用的法律障碍和风险，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上述名称

及注册地址变更事宜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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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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